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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关于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法律意见书 

 

致：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可转

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监管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2024 年修订）》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就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回售（以下简称“本次回售”）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回售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就

相关事项向公司进行了必要的询问。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

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

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

与原始材料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回售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

会计、审计、验资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

验资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该等数据、报告的内容，本所以及本

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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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回售相关事项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作其他任

何目的。 

一、本次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上市情况 

（一）发行人内部批准和授权 

2020 年 12 月 9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

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12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的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

过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以及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上市具体事宜的议

案。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经核查，2021 年 7 月 14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71），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37 号），核准发行人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

额 116,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该等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

月内有效。 

（三）上市情况 

根据发行人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公开发行了 1,160 万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116,000 万元，上述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1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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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23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川恒转债”，债券代码“127043”，

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12 日至 2027 年 8 月 11 日。 

 

二、本次回售的相关情况 

（一）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二）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12、回售条款/（2）附加回售条

款”的约定：若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

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变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公司

回售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权利。在上述情形下，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可以在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在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

行使附加回售权。 

（二）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募集说明书可以约定回

售条款，规定可转债持有人可按事先约定的条件和价格将所持可转债回售给发

行人。募集说明书应当约定，发行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赋予可转债持有人一

次回售的权利。” 

根据《监管指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可转债持有人可以按照募集

说明书或者重组报告书约定的条件和价格，将所持全部或者部分无限售条件的

可转债回售给上市公司。”同时，《监管指引》第二十九条规定：“经股东大会批

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通过后 20 个交易日内赋

予可转债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有关回售公告至少发布 3 次，其中，在回售实

施前、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交易日内至少发布一次，在回售实施期间至少发

布一次，余下一次回售公告发布的时间视需要而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 6.3.17 条之规定，取消或者终止原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新项目的，视

为募集资金用途变更。 

（三）根据公司公告信息，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4 年 9 月 13 日召开 2024 年第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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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终止使用募集

资金建设“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磷资源精深加工项目—30 万吨/年硫铁矿制硫酸

装置”、“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研究中心”，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小

坝磷矿山技术改造工程项目”。 

（四）根据公司公告信息，2024 年 9 月 13 日召开因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持有的表决权总数不足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所持

表决权总数的 50%，因此“川恒转债”2024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未能有效召

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回售符合《管理办法》《监管指引》规定和《募

集说明书》约定的附加回售条款。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出席“川恒转债”2024 年第二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持有的表决权总数不足本期未偿还

债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50%，会议未能有效召开，履行了必要决策程序。

本次回售安排符合《管理办法》《监管指引》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约定的附加

回售条款；公司尚需按照《管理办法》《监管指引》和《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

定办理本次回售，并就本次回售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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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关于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4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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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巨祯 律师 

 

 

 

 


